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建字第23號

原      告  雙嶸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洪嘉宏 

訴訟代理人  吳柏宏律師

被      告  嘉義縣政府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翁章梁 

訴訟代理人  劉炯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物價調整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21萬6,049元，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56，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73萬8,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821萬6,04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

假執行。

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承攬被告公開招標之「嘉義縣民雄鄉台一線0幹線雨水

下水道系統改善工程」（下爭系爭工程一）及「荷苞嶼排水

系統-大館支線一及大館支線二治理工程」（下爭系爭工程

二），現已完工。惟於履約期間中，因訂約時無法預料之營

建物價大幅上漲，期間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漲幅超過2.5%，而

系爭工程一契約第5條第㈠項第6、7款之約定，既未排除物

價調整相關約定之適用，被告自應給付物價調整款。系爭工

程二契約第五條第㈠項第6、7款雖有不依物價指數變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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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款之約定，惟該工程係於110年4月開標、簽約，依照11

0年前3年每年4月之物價指數與全年物價指數平均數計算，

指數增減率最高僅約1.03%，未達到採購契約範本規定之2.

5%指數增減率門檻。然而，依簽約後公佈之110年4月物價指

數與全年物價指數平均數計算，指數增減率則為超過採購契

約範本規定調整門檻之2.73%，應認為訂約後因客觀基礎環

境之事實變更，致履約期間之物價波動，係屬不可預料，倘

令原告承擔此等增加之成本費用，顯有違反誠信原則及不公

平之情，故仍應適用情事變更原則予以調整。

　㈡依據「機關已訂約施工中工程因應營建物價變動之物價調整

補貼原則計算範例」（下稱物價調整補貼原則）中「總指數

2.5%」之計算方式計算，原告就系爭工程一、系爭工程二之

履約成本分別致增新臺幣（下同）957萬2,996元及520萬6,5

02元（計算式詳附表一、附表二）。

　㈢系爭工程一、系爭工程二雖曾變更工程，而如認被告所稱以

變更設計月取代開標月之主張為有理由，仍應區分原契約工

項及變更設計工項為不同處理。亦即，原契約工項與變更設

計無關，故仍應以開標月與各期估驗月之物價指數計算物價

調整款，僅有變更設計工項改以變更設計月與各期估驗月之

物價指數計算物價調整款。基此，以前揭相同計算方式計

算，原告就系爭工程一、系爭工程二之履約成本也分別增加

821萬6,049元及430萬508元（計算式詳附表三、附表四）。

　㈣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459萬6,660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

如受有利之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⒊訴訟費

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工程一之契約並無關於物價調整之約定；系爭工程二契

約第23條第㈩項約定「物價條款：將來不得因物價波動要求

追加工程款」，足認系爭工程二已明確排除不得主張物價調

整款。況觀諸系爭兩項工程契約第4條第㈣、㈧項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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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認已明確列舉可增減契約價金之事由，惟未將物價漲跌作

為增減價金之事由，顯有意排除物價漲跌之調整理由。

  ㈡再者，依據兩造契約第20條第㈠項之約定觀之，廠商如認單

價不合理，低於市場行情，亦可議價之。兩造就系爭工程

一、二於變更設計時，物價較原開標月之物價已有上漲，故

變更設計時，原告可提出重新議價，原告當時未提出重新議

價，有可能早已取得所需原物料，或其他原因而未提出，而

物價已上漲為原告於變更設計時所明知，並非無法預料，故

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㈢系爭兩項工程於變更設計時已有增加工程金額，足認兩造於

變更設計時已就價金再為合意，故如有物價調整之適用，應

以最後一次變更設計之期日作為物價調整之基準日，並非以

契約簽訂日為基準日。依此計算，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漲幅便

未超過2.5%，而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㈣縱有物價調整之適用，惟就原告主張之計算方式及金額，亦

屬不當：

　⒈系爭工程一之部分：依第一次變更設計明細表可知，項次2-

1、12-1、15-1、16-1、33-1、37-41…等，原契約估列之單

價、數量及金額皆為0，足認110年4月20日變更設計時為兩

造認同之單價，故上述變更設計之項目及金額，應以110年4

月之營建物價指數為基準月計算之。110年8月24日第二次變

更設計，亦有許多工項原契約及第一次變更設計估列之單

價、數量及金額皆為0，故上述變更設計之項目及金額，應

以110年8月之營建物價指數為基準月計算之。

　⒉系爭工程二之部分：本工程於111年7月28日辦理變更設計，

增加金額543萬9,345元，依原告第一次變更設計明細表可知

項次21-23皆屬新增工項，且就上開全部金額亦經過議價及

開標。故就上述金額，應以111年7月之營建物價指數為基準

月計算之。

　㈤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假執行。⒊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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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件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本院卷二346至347頁）：　　

  ㈠兩造於108年1月17日簽訂系爭工程一契約，該工程係於107

年12月12日公開開標，開工日期為107年12月24日、預定竣

工日期為110年7月1日、實際竣工日期為110年6月30日，被

告並於110年10月15日編制結算驗收證明書。

  ㈡兩造於110年5月31日簽訂系爭工程二契約，該工程係於110

年4月13日公開開標，開工日期為110年7月10日、預定竣工

日期為111年9月2日、實際竣工日期為111年10月28日，被告

並於112年1月31日編制結算驗收證明書。

  ㈢原告於施工期間未曾向被告請求因物價上漲辦理契約變更，

至上開工程完工驗收結算完畢後始請求增加給付物價調整

款。

  ㈣系爭工程一於契約中並未載明「本契約不依物價指數變動情

形調整工程款」等文字。

  ㈤系爭工程二於契約第5條第㈠項第6款、第7款均記載「本契

約不依物價指數變動情形調整工程款」、第23條第㈩項記載

「將來不得因物價波動要求追加工程款」。

  ㈥本件二個工程計算物價指數時，係按原證5之營造工程物價

指數（總指數）銜接表計算（指數基期：110年=100）。

四、本件兩造爭執事項如下（本院卷二347頁）：

　㈠本件二個工程有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㈡承上，若有，原告得請求給付物價調整款之數額分別為何？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

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

原有之效果，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民法第227

條之2第1項所規定之情事變更原則，乃為因應情事驟變之特

性所作之事後補救規範，旨在對於契約成立或法律關係發生

後，為法律效果發生原因之法律要件基礎或環境，於法律效

力終了前，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所得

預料之變動，如仍貫徹原定之法律效果，顯失公平者，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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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依情事變更原則加以公平裁量，以合理分配當事人間之風

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進而為增減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

果，以調整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使之趨於公平之結果。因

此，當事人苟於契約中對於日後所發生之風險預作公平分配

之約定，而綜合當事人之真意、契約之內容及目的、社會經

濟情況與一般觀念，認該風險事故之發生及風險變動之範

圍，為當事人於訂約時所能預料，基於「契約嚴守」及「契

約神聖」之原則，當事人僅能依原契約之約定行使權利，而

不得再根據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減給付（最高法院105年

度台上字第235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惟該項風險之發生

及變動之範圍，若非客觀情事之常態發展，且已逾當事人於

訂約時所認知之基礎或環境，而顯難有預見之可能性時，本

於誠信原則對契約規整之機能，自仍應許當事人依情事變更

原則調整契約之效力，不受契約原訂排除條款之拘束，庶符

情事變更原則所蘊涵之公平理念（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

第13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換言之，倘契約成立後，情

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依民

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契約之一造得向法院聲請增減給

付，以符誠信原則。然若當事人事前已約定排除條款，排除

民法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時，原則上應認契約當事人對於風

險事故之發生及風險變動之範圍，均於訂約時所能預料，已

做好評估，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之原則，自不

允許事後再以情事變更為由，請求增減給付；僅有在特別例

外之情形下，亦即事後風險的發生及變動的範圍，已逾當事

人於訂約時所認知的基礎或環境，而顯難有預見可能性，且

所造成之效果遠遠超過當事人所能承受時，始允許當事人依

情事變更原則調整契約效力，不受契約原訂排除條款的拘

束，以符合情事變更原則所蘊含之公平理念。是以，當事人

既於事前約定排除條款，在判斷是否仍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

用時，仍應要兼衡「契約嚴守」、「契約神聖」原則與「公

平理念」、「誠實信用原則」間之平衡，同時顧及契約他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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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之利益，必須從嚴認定，始為合理。

  ㈡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97年10月23日工程

企字第09700439070號函釋：本會97年4月15日修訂「工程採

購契約範本」，將物價指數調整方式之調整門檻均降為0%，

係供機關辦理工程採購訂定招標文件參考，尚無強制機關僅

得以上開比率為限。針對現階段物價漲跌不一之情形，仍應

設定適當之比例，較有助於工程履行過程的穩定，因此機關

可於招標文件訂定以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漲跌幅逾2.5%部分辦

理調整。98年4月21日工程企字第09800171260號函釋：修正

「工程採購契約範本」，並於第5條第㈠項第6款將物價指數

調整方式之總指數、中分類項目指數及個別項目指數門檻分

別修正為2.5%、5%及10%，供機關辦理工程採購訂定招標文

件參考等情，有工程會之函釋在卷可參（本院卷一57至109

頁）。足見，依工程會之函釋，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漲跌幅逾

2.5%，即有辦理調整物價之必要。

  ㈢依行政院主計處營造工程物價（總指數）銜接表（指數基

期：民國110年=100）所載（本院卷一235頁），系爭工程一

於107年12月開標、開工時指數為87.74，至110年6月竣工時

為101.25，110年10月結算時為102.98；另系爭工程二於110

年4月開標時指數為97.34，110年5月訂約時指數為99.6，至

111年10月竣工時為107.69，112年1月結算時為108.69。是

以，系爭兩工程訂約後之營造工程物價總指數變動均超過2.

5%等情，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㈣系爭工程一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且物價調整款應為821

萬6,049元：

　⒈系爭工程一於契約中並未載明「本契約不依物價指數變動情

形調整工程款」等文字，反而於契約第5條第㈠項第6款明訂

物價調整方式（本院卷一129至130頁），顯然兩造並未約定

排除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而該工程於訂約後之營造工程物

價總指數變動，以開標月和結算月來看（詳前揭㈢），幅度

已超過17.37%，遠超過前揭工程會之函釋所稱營造工程物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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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數漲跌幅逾2.5%，即有必要辦理物價調整之建議，足見原

告主張系爭工程一之契約於訂定後，因客觀基礎環境之事實

變更，致履約期間物價上漲波動，物價在客觀上有非常態性

之波動，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等情，應為可採。

　⒉被告辯稱系爭工程一於履約期間，曾有變更設計，斯時已有

增加工程金額，足認兩造於變更設計時已就價金再為合意，

故如有物價調整之適用，應以最後一次變更設計之期日作為

物價調整之基準月，並非以契約簽訂日為基準月云云。經

查，系爭工程一雖經二次變更，惟觀二次變更契約之詳細價

目表所載，除第一次變更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三、3「品質

管理，試驗規範及標準，土木工程及建築類檢驗，A3051混

凝土鑽心試體切割蓋平與試驗」工項有微調原始契約之單價

外，第二次變更契約詳細價目表完全沒有工項針對原始契約

單價進行調整（本院卷一267至277頁），顯見系爭工程一之

二次變更契約，主要乃係針對數量進行調整，並未就原始契

約之單價合意進行調整。是以，本件就契約變更前之工項，

自仍應以系爭工程一開標月之物價指數做為認定有無情事變

更原則適用之基準月，僅有在變更契約時所增列之工項，必

須以變更設計期日作為物價調整之基準月。從而，被告前揭

辯稱系爭工程一全部工項均應以最後一次變更設計之期日作

為物價調整之基準月，尚難憑採。

　⒊系爭工程一之契約第4條第㈣、㈧項雖有就契約價金之調整

進行約定，惟該條與第5條中關於物價調整之約定係同時存

在，顯然第4條約定並無被告所稱刻意將物價漲跌排除在增

減價金事由之意涵；另契約第20條第㈠項之約定，觀其文

字，乃係指機關（即被告）認有必要時，得變更契約及轉讓

之約定，並非賦與廠商（即原告）得以就機關欲變更契約以

外之內容，進行議價之權利（本院卷一182至187頁、210至2

11頁）。是以，被告以前揭契約約定，辯稱本件無情事變更

原則之適用，亦無理由。

　⒋兩造於簽訂系爭工程一之契約後，於履約期間，因物價在客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7



觀上有非常態性之波動，故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乙節，已

如前所述，而被告對於原告依據「物價調整補貼原則」中計

算方式二「總指數2.5%」所列公式（本院卷一338頁）加以

計算物價調整款並不爭執（本院卷二302頁），則本案自得

以上開計算方式認定原告所能請求之物價調整款。惟因系爭

工程一在履約期間，曾變更設計，而觀諸原告所提之變更設

計詳細價目表（本院卷一267至277頁），就第一次之變更設

計，其中項次壹、一、2-1、12-1、15-1、16-1、33-1；項

次壹、三、1-2、2-1、3-1、4-1等，均係就原契約已約定施

作之項目進行追加工程，而追加之部分，均有提高原契約所

估列之單價；項次壹、一、37、39至41之項目，則均是原契

約所無。由此足認兩造已有依當時客觀情狀而磋商出變更設

計時各工項之估列金額，故上述變更設計之項目及金額，自

應以第一次變更設計時之營建物價指數為基準月計算之。同

理，兩造所為之第二次變更設計，也有前述相同之情形，故

第二次變更設計之項目及金額，亦應以當月之營建物價指數

為基準月計算之。準此，在套用前揭計算公式計算時，仍應

區分原契約工項及變更設計工項為不同處理。亦即，原契約

工項與變更設計無關，故仍應以開標月與各期估驗月之物價

指數計算物價調整款，僅有變更設計工項改以變更設計月與

各期估驗月之物價指數計算物價調整款。

　⒌原告爰依「物價調整補貼原則」中所列計算方式二「總指數

2.5%」所列公式，臚列開標當月指數、二次簽訂議定書日期

（即變更設計）暨當月指數、估驗期別、估驗年月、指數增

減率、當期估驗直接工程費、複價比例（被告對於原告所列

之內容、數額，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二346頁），並區分原

契約工項和變更設計工項加以計算，算出系爭工程一之物價

調整款共計821萬6,049元（詳附件三），自有理由。

　㈤系爭工程二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⒈系爭工程二於契約第5條第㈠項第6款、第7款均記載「本契

約不依物價指數變動情形調整工程款」、第23條第㈩項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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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不得因物價波動要求追加工程款」（見前揭不爭執事

項㈤），顯有特別約定排除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此時，揆

諸前揭五、㈠之說明，僅有在特別例外之情形下，亦即事後

風險的發生及變動的範圍，已逾當事人於訂約時所認知的基

礎或環境，而顯難有預見可能性，且所造成之效果遠遠超過

當事人所能承受時，始能不受契約原訂排除條款的拘束。

　⒉經查，系爭工程二係於110年4月開標、5月簽約，依營造工

程物價指數（總指數）銜接表（指數基期：110年=100）所

示（本院卷一235頁），於開標、簽約前之數月，109年12月

至110年1月之物價指數，分別為92.76、94.90，隔月漲幅就

已高達2.3%，已極為接近工程會函釋所稱有調整物價必要之

漲幅2.5%，更甚者，當兩造於110年5月31日簽約時，109年1

2月至110年4月這段期間之物價指數，分別為92.76、94.9

0、94.94、95.97、97.34，相隔短短4個月，漲幅更高達近

4.9%，而觀諸當時之時空背景，乃COVID 19疫情於全球肆

虐，導致缺工缺料、物價上漲，此應為兩造於訂約時均已知

悉之事。因此，就被告之角度而言，自係在這樣的時空背景

下，因擔心物價若持續上漲，日後實際支出之數額將難以估

算，遂特別約明「將來不得因物價波動要求追加工程款」。

而原告在明知因COVID 19疫情，導致物價指數已快速增幅之

情形下，卻仍與被告約定排除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本應在

相當程度內（不以物價指數增幅2.5%為準）承擔因疫情所造

成物價指數上漲之風險。況且，兩造於110年5月31日簽約前

之110年5月15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就已宣布提升雙北

地區疫情警戒至第三級，再於110年5月19日更宣布提升全國

疫情警戒至第三級，復於110年5月25日將全國三級警戒延長

至110年6月14日，此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新聞稿、中

央社報導等在卷可憑（本院卷二349至359頁）。換言之，原

告在我國COVID 19疫情正嚴峻之情形下簽約，且當時COVID

19疫情已在全球肆虐1年有餘，尚未止歇，縱有疫苗陸續抵

台，短期內疫情是否就能和緩？缺工缺料之情形何時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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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在當時之時空背景下，無人能夠保證，實屬無從預料。

因此，COVID 19疫情既不是在兩造簽約後始爆發，則原告在

訂約時，對於疫情延續多久、缺工缺料情形何時改善等是類

無從預料之情形，已有所預見，則原告以樂觀之態度，主觀

上認為在疫苗抵台後就會控制疫情，並會於短期內恢復正常

生活，仍願意與被告約定排除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事後自

不能因其樂觀之態度，將物價上漲所多支出之成本，遽然要

求被告承擔，除非多支出之成本已遠遠超過原告所能承受

時，始極為例外的允許為物價調整。

　⒊本院審酌系爭工程二最終結算總價為8,149萬940元（見本院

卷一17頁之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而依原告以前揭系爭工

程一之相同方式計算，各期之指數增減率，落在6%至12%

間，物價調整款總計為434萬508元（詳附件四），指數增減

率雖然已超出工程會所建議應調整物價之漲幅2.5%，然以結

算總價與物價調整款兩者來看，其主張多支出之成本，則僅

多出約5%，是否已遠遠超過原告所能承受之損失，尚非無

疑。從而，本院認系爭工程二之契約既已特別約明排除情事

變更原則之適用，而本件亦未符合得不受契約原訂排除條款

拘束的要件，故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

求增加給付，即無理由。

　㈥按當事人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法院增加給

付，為形成之訴，應待法院判決確定，雙方當事人之權利及

義務內容始告確定。義務人之給付期限，應於法院為增加給

付判決確定時屆至，並自翌日起負遲延責任（最高法院103

年度台上字第1924號判決參照）。本件原告雖請求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惟依上說明，被告之遲延責任須於本件判決確定始發生，故

原告請求就系爭工程一之物價調整款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之

法定利息，核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原告給

付系爭工程一之物價調整款821萬6,049元，及自本判決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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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起年息百分之5之利息，為有理由。原告其餘請求，則

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暨攻

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

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八、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或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

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予

駁回。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張佐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張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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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建字第23號
原      告  雙嶸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嘉宏  
訴訟代理人  吳柏宏律師
被      告  嘉義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翁章梁  
訴訟代理人  劉炯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物價調整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21萬6,049元，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56，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73萬8,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821萬6,04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承攬被告公開招標之「嘉義縣民雄鄉台一線0幹線雨水下水道系統改善工程」（下爭系爭工程一）及「荷苞嶼排水系統-大館支線一及大館支線二治理工程」（下爭系爭工程二），現已完工。惟於履約期間中，因訂約時無法預料之營建物價大幅上漲，期間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漲幅超過2.5%，而系爭工程一契約第5條第㈠項第6、7款之約定，既未排除物價調整相關約定之適用，被告自應給付物價調整款。系爭工程二契約第五條第㈠項第6、7款雖有不依物價指數變動調整工程款之約定，惟該工程係於110年4月開標、簽約，依照110年前3年每年4月之物價指數與全年物價指數平均數計算，指數增減率最高僅約1.03%，未達到採購契約範本規定之2.5%指數增減率門檻。然而，依簽約後公佈之110年4月物價指數與全年物價指數平均數計算，指數增減率則為超過採購契約範本規定調整門檻之2.73%，應認為訂約後因客觀基礎環境之事實變更，致履約期間之物價波動，係屬不可預料，倘令原告承擔此等增加之成本費用，顯有違反誠信原則及不公平之情，故仍應適用情事變更原則予以調整。
　㈡依據「機關已訂約施工中工程因應營建物價變動之物價調整補貼原則計算範例」（下稱物價調整補貼原則）中「總指數2.5%」之計算方式計算，原告就系爭工程一、系爭工程二之履約成本分別致增新臺幣（下同）957萬2,996元及520萬6,502元（計算式詳附表一、附表二）。
　㈢系爭工程一、系爭工程二雖曾變更工程，而如認被告所稱以變更設計月取代開標月之主張為有理由，仍應區分原契約工項及變更設計工項為不同處理。亦即，原契約工項與變更設計無關，故仍應以開標月與各期估驗月之物價指數計算物價調整款，僅有變更設計工項改以變更設計月與各期估驗月之物價指數計算物價調整款。基此，以前揭相同計算方式計算，原告就系爭工程一、系爭工程二之履約成本也分別增加821萬6,049元及430萬508元（計算式詳附表三、附表四）。
　㈣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459萬6,6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如受有利之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⒊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工程一之契約並無關於物價調整之約定；系爭工程二契約第23條第㈩項約定「物價條款：將來不得因物價波動要求追加工程款」，足認系爭工程二已明確排除不得主張物價調整款。況觀諸系爭兩項工程契約第4條第㈣、㈧項之約定，足認已明確列舉可增減契約價金之事由，惟未將物價漲跌作為增減價金之事由，顯有意排除物價漲跌之調整理由。
  ㈡再者，依據兩造契約第20條第㈠項之約定觀之，廠商如認單價不合理，低於市場行情，亦可議價之。兩造就系爭工程一、二於變更設計時，物價較原開標月之物價已有上漲，故變更設計時，原告可提出重新議價，原告當時未提出重新議價，有可能早已取得所需原物料，或其他原因而未提出，而物價已上漲為原告於變更設計時所明知，並非無法預料，故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㈢系爭兩項工程於變更設計時已有增加工程金額，足認兩造於變更設計時已就價金再為合意，故如有物價調整之適用，應以最後一次變更設計之期日作為物價調整之基準日，並非以契約簽訂日為基準日。依此計算，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漲幅便未超過2.5%，而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㈣縱有物價調整之適用，惟就原告主張之計算方式及金額，亦屬不當：
　⒈系爭工程一之部分：依第一次變更設計明細表可知，項次2-1、12-1、15-1、16-1、33-1、37-41…等，原契約估列之單價、數量及金額皆為0，足認110年4月20日變更設計時為兩造認同之單價，故上述變更設計之項目及金額，應以110年4月之營建物價指數為基準月計算之。110年8月24日第二次變更設計，亦有許多工項原契約及第一次變更設計估列之單價、數量及金額皆為0，故上述變更設計之項目及金額，應以110年8月之營建物價指數為基準月計算之。
　⒉系爭工程二之部分：本工程於111年7月28日辦理變更設計，增加金額543萬9,345元，依原告第一次變更設計明細表可知項次21-23皆屬新增工項，且就上開全部金額亦經過議價及開標。故就上述金額，應以111年7月之營建物價指數為基準月計算之。
　㈤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⒊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件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本院卷二346至347頁）：　　
  ㈠兩造於108年1月17日簽訂系爭工程一契約，該工程係於107年12月12日公開開標，開工日期為107年12月24日、預定竣工日期為110年7月1日、實際竣工日期為110年6月30日，被告並於110年10月15日編制結算驗收證明書。
  ㈡兩造於110年5月31日簽訂系爭工程二契約，該工程係於110年4月13日公開開標，開工日期為110年7月10日、預定竣工日期為111年9月2日、實際竣工日期為111年10月28日，被告並於112年1月31日編制結算驗收證明書。
  ㈢原告於施工期間未曾向被告請求因物價上漲辦理契約變更，至上開工程完工驗收結算完畢後始請求增加給付物價調整款。
  ㈣系爭工程一於契約中並未載明「本契約不依物價指數變動情形調整工程款」等文字。
  ㈤系爭工程二於契約第5條第㈠項第6款、第7款均記載「本契約不依物價指數變動情形調整工程款」、第23條第㈩項記載「將來不得因物價波動要求追加工程款」。
  ㈥本件二個工程計算物價指數時，係按原證5之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總指數）銜接表計算（指數基期：110年=100）。
四、本件兩造爭執事項如下（本院卷二347頁）：
　㈠本件二個工程有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㈡承上，若有，原告得請求給付物價調整款之數額分別為何？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所規定之情事變更原則，乃為因應情事驟變之特性所作之事後補救規範，旨在對於契約成立或法律關係發生後，為法律效果發生原因之法律要件基礎或環境，於法律效力終了前，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變動，如仍貫徹原定之法律效果，顯失公平者，法院得依情事變更原則加以公平裁量，以合理分配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進而為增減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以調整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使之趨於公平之結果。因此，當事人苟於契約中對於日後所發生之風險預作公平分配之約定，而綜合當事人之真意、契約之內容及目的、社會經濟情況與一般觀念，認該風險事故之發生及風險變動之範圍，為當事人於訂約時所能預料，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之原則，當事人僅能依原契約之約定行使權利，而不得再根據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減給付（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35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惟該項風險之發生及變動之範圍，若非客觀情事之常態發展，且已逾當事人於訂約時所認知之基礎或環境，而顯難有預見之可能性時，本於誠信原則對契約規整之機能，自仍應許當事人依情事變更原則調整契約之效力，不受契約原訂排除條款之拘束，庶符情事變更原則所蘊涵之公平理念（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3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換言之，倘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契約之一造得向法院聲請增減給付，以符誠信原則。然若當事人事前已約定排除條款，排除民法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時，原則上應認契約當事人對於風險事故之發生及風險變動之範圍，均於訂約時所能預料，已做好評估，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之原則，自不允許事後再以情事變更為由，請求增減給付；僅有在特別例外之情形下，亦即事後風險的發生及變動的範圍，已逾當事人於訂約時所認知的基礎或環境，而顯難有預見可能性，且所造成之效果遠遠超過當事人所能承受時，始允許當事人依情事變更原則調整契約效力，不受契約原訂排除條款的拘束，以符合情事變更原則所蘊含之公平理念。是以，當事人既於事前約定排除條款，在判斷是否仍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時，仍應要兼衡「契約嚴守」、「契約神聖」原則與「公平理念」、「誠實信用原則」間之平衡，同時顧及契約他造當事人之利益，必須從嚴認定，始為合理。
  ㈡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97年10月23日工程企字第09700439070號函釋：本會97年4月15日修訂「工程採購契約範本」，將物價指數調整方式之調整門檻均降為0%，係供機關辦理工程採購訂定招標文件參考，尚無強制機關僅得以上開比率為限。針對現階段物價漲跌不一之情形，仍應設定適當之比例，較有助於工程履行過程的穩定，因此機關可於招標文件訂定以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漲跌幅逾2.5%部分辦理調整。98年4月21日工程企字第09800171260號函釋：修正「工程採購契約範本」，並於第5條第㈠項第6款將物價指數調整方式之總指數、中分類項目指數及個別項目指數門檻分別修正為2.5%、5%及10%，供機關辦理工程採購訂定招標文件參考等情，有工程會之函釋在卷可參（本院卷一57至109頁）。足見，依工程會之函釋，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漲跌幅逾2.5%，即有辦理調整物價之必要。
  ㈢依行政院主計處營造工程物價（總指數）銜接表（指數基期：民國110年=100）所載（本院卷一235頁），系爭工程一於107年12月開標、開工時指數為87.74，至110年6月竣工時為101.25，110年10月結算時為102.98；另系爭工程二於110年4月開標時指數為97.34，110年5月訂約時指數為99.6，至111年10月竣工時為107.69，112年1月結算時為108.69。是以，系爭兩工程訂約後之營造工程物價總指數變動均超過2.5%等情，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㈣系爭工程一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且物價調整款應為821萬6,049元：
　⒈系爭工程一於契約中並未載明「本契約不依物價指數變動情形調整工程款」等文字，反而於契約第5條第㈠項第6款明訂物價調整方式（本院卷一129至130頁），顯然兩造並未約定排除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而該工程於訂約後之營造工程物價總指數變動，以開標月和結算月來看（詳前揭㈢），幅度已超過17.37%，遠超過前揭工程會之函釋所稱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漲跌幅逾2.5%，即有必要辦理物價調整之建議，足見原告主張系爭工程一之契約於訂定後，因客觀基礎環境之事實變更，致履約期間物價上漲波動，物價在客觀上有非常態性之波動，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等情，應為可採。
　⒉被告辯稱系爭工程一於履約期間，曾有變更設計，斯時已有增加工程金額，足認兩造於變更設計時已就價金再為合意，故如有物價調整之適用，應以最後一次變更設計之期日作為物價調整之基準月，並非以契約簽訂日為基準月云云。經查，系爭工程一雖經二次變更，惟觀二次變更契約之詳細價目表所載，除第一次變更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三、3「品質管理，試驗規範及標準，土木工程及建築類檢驗，A3051混凝土鑽心試體切割蓋平與試驗」工項有微調原始契約之單價外，第二次變更契約詳細價目表完全沒有工項針對原始契約單價進行調整（本院卷一267至277頁），顯見系爭工程一之二次變更契約，主要乃係針對數量進行調整，並未就原始契約之單價合意進行調整。是以，本件就契約變更前之工項，自仍應以系爭工程一開標月之物價指數做為認定有無情事變更原則適用之基準月，僅有在變更契約時所增列之工項，必須以變更設計期日作為物價調整之基準月。從而，被告前揭辯稱系爭工程一全部工項均應以最後一次變更設計之期日作為物價調整之基準月，尚難憑採。
　⒊系爭工程一之契約第4條第㈣、㈧項雖有就契約價金之調整進行約定，惟該條與第5條中關於物價調整之約定係同時存在，顯然第4條約定並無被告所稱刻意將物價漲跌排除在增減價金事由之意涵；另契約第20條第㈠項之約定，觀其文字，乃係指機關（即被告）認有必要時，得變更契約及轉讓之約定，並非賦與廠商（即原告）得以就機關欲變更契約以外之內容，進行議價之權利（本院卷一182至187頁、210至211頁）。是以，被告以前揭契約約定，辯稱本件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亦無理由。
　⒋兩造於簽訂系爭工程一之契約後，於履約期間，因物價在客觀上有非常態性之波動，故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乙節，已如前所述，而被告對於原告依據「物價調整補貼原則」中計算方式二「總指數2.5%」所列公式（本院卷一338頁）加以計算物價調整款並不爭執（本院卷二302頁），則本案自得以上開計算方式認定原告所能請求之物價調整款。惟因系爭工程一在履約期間，曾變更設計，而觀諸原告所提之變更設計詳細價目表（本院卷一267至277頁），就第一次之變更設計，其中項次壹、一、2-1、12-1、15-1、16-1、33-1；項次壹、三、1-2、2-1、3-1、4-1等，均係就原契約已約定施作之項目進行追加工程，而追加之部分，均有提高原契約所估列之單價；項次壹、一、37、39至41之項目，則均是原契約所無。由此足認兩造已有依當時客觀情狀而磋商出變更設計時各工項之估列金額，故上述變更設計之項目及金額，自應以第一次變更設計時之營建物價指數為基準月計算之。同理，兩造所為之第二次變更設計，也有前述相同之情形，故第二次變更設計之項目及金額，亦應以當月之營建物價指數為基準月計算之。準此，在套用前揭計算公式計算時，仍應區分原契約工項及變更設計工項為不同處理。亦即，原契約工項與變更設計無關，故仍應以開標月與各期估驗月之物價指數計算物價調整款，僅有變更設計工項改以變更設計月與各期估驗月之物價指數計算物價調整款。
　⒌原告爰依「物價調整補貼原則」中所列計算方式二「總指數2.5%」所列公式，臚列開標當月指數、二次簽訂議定書日期（即變更設計）暨當月指數、估驗期別、估驗年月、指數增減率、當期估驗直接工程費、複價比例（被告對於原告所列之內容、數額，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二346頁），並區分原契約工項和變更設計工項加以計算，算出系爭工程一之物價調整款共計821萬6,049元（詳附件三），自有理由。
　㈤系爭工程二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⒈系爭工程二於契約第5條第㈠項第6款、第7款均記載「本契約不依物價指數變動情形調整工程款」、第23條第㈩項記載「將來不得因物價波動要求追加工程款」（見前揭不爭執事項㈤），顯有特別約定排除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此時，揆諸前揭五、㈠之說明，僅有在特別例外之情形下，亦即事後風險的發生及變動的範圍，已逾當事人於訂約時所認知的基礎或環境，而顯難有預見可能性，且所造成之效果遠遠超過當事人所能承受時，始能不受契約原訂排除條款的拘束。
　⒉經查，系爭工程二係於110年4月開標、5月簽約，依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總指數）銜接表（指數基期：110年=100）所示（本院卷一235頁），於開標、簽約前之數月，109年12月至110年1月之物價指數，分別為92.76、94.90，隔月漲幅就已高達2.3%，已極為接近工程會函釋所稱有調整物價必要之漲幅2.5%，更甚者，當兩造於110年5月31日簽約時，109年12月至110年4月這段期間之物價指數，分別為92.76、94.90、94.94、95.97、97.34，相隔短短4個月，漲幅更高達近4.9%，而觀諸當時之時空背景，乃COVID 19疫情於全球肆虐，導致缺工缺料、物價上漲，此應為兩造於訂約時均已知悉之事。因此，就被告之角度而言，自係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因擔心物價若持續上漲，日後實際支出之數額將難以估算，遂特別約明「將來不得因物價波動要求追加工程款」。而原告在明知因COVID 19疫情，導致物價指數已快速增幅之情形下，卻仍與被告約定排除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本應在相當程度內（不以物價指數增幅2.5%為準）承擔因疫情所造成物價指數上漲之風險。況且，兩造於110年5月31日簽約前之110年5月15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就已宣布提升雙北地區疫情警戒至第三級，再於110年5月19日更宣布提升全國疫情警戒至第三級，復於110年5月25日將全國三級警戒延長至110年6月14日，此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新聞稿、中央社報導等在卷可憑（本院卷二349至359頁）。換言之，原告在我國COVID 19疫情正嚴峻之情形下簽約，且當時COVID 19疫情已在全球肆虐1年有餘，尚未止歇，縱有疫苗陸續抵台，短期內疫情是否就能和緩？缺工缺料之情形何時改善？相信在當時之時空背景下，無人能夠保證，實屬無從預料。因此，COVID 19疫情既不是在兩造簽約後始爆發，則原告在訂約時，對於疫情延續多久、缺工缺料情形何時改善等是類無從預料之情形，已有所預見，則原告以樂觀之態度，主觀上認為在疫苗抵台後就會控制疫情，並會於短期內恢復正常生活，仍願意與被告約定排除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事後自不能因其樂觀之態度，將物價上漲所多支出之成本，遽然要求被告承擔，除非多支出之成本已遠遠超過原告所能承受時，始極為例外的允許為物價調整。
　⒊本院審酌系爭工程二最終結算總價為8,149萬940元（見本院卷一17頁之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而依原告以前揭系爭工程一之相同方式計算，各期之指數增減率，落在6%至12%間，物價調整款總計為434萬508元（詳附件四），指數增減率雖然已超出工程會所建議應調整物價之漲幅2.5%，然以結算總價與物價調整款兩者來看，其主張多支出之成本，則僅多出約5%，是否已遠遠超過原告所能承受之損失，尚非無疑。從而，本院認系爭工程二之契約既已特別約明排除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而本件亦未符合得不受契約原訂排除條款拘束的要件，故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增加給付，即無理由。
　㈥按當事人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法院增加給付，為形成之訴，應待法院判決確定，雙方當事人之權利及義務內容始告確定。義務人之給付期限，應於法院為增加給付判決確定時屆至，並自翌日起負遲延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924號判決參照）。本件原告雖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惟依上說明，被告之遲延責任須於本件判決確定始發生，故原告請求就系爭工程一之物價調整款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之法定利息，核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原告給付系爭工程一之物價調整款821萬6,049元，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年息百分之5之利息，為有理由。原告其餘請求，則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八、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張佐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張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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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建字第23號
原      告  雙嶸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嘉宏  
訴訟代理人  吳柏宏律師
被      告  嘉義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翁章梁  
訴訟代理人  劉炯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物價調整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21萬6,049元，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56，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73萬8,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821萬6,04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承攬被告公開招標之「嘉義縣民雄鄉台一線0幹線雨水下水道系統改善工程」（下爭系爭工程一）及「荷苞嶼排水系統-大館支線一及大館支線二治理工程」（下爭系爭工程二），現已完工。惟於履約期間中，因訂約時無法預料之營建物價大幅上漲，期間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漲幅超過2.5%，而系爭工程一契約第5條第㈠項第6、7款之約定，既未排除物價調整相關約定之適用，被告自應給付物價調整款。系爭工程二契約第五條第㈠項第6、7款雖有不依物價指數變動調整工程款之約定，惟該工程係於110年4月開標、簽約，依照110年前3年每年4月之物價指數與全年物價指數平均數計算，指數增減率最高僅約1.03%，未達到採購契約範本規定之2.5%指數增減率門檻。然而，依簽約後公佈之110年4月物價指數與全年物價指數平均數計算，指數增減率則為超過採購契約範本規定調整門檻之2.73%，應認為訂約後因客觀基礎環境之事實變更，致履約期間之物價波動，係屬不可預料，倘令原告承擔此等增加之成本費用，顯有違反誠信原則及不公平之情，故仍應適用情事變更原則予以調整。
　㈡依據「機關已訂約施工中工程因應營建物價變動之物價調整補貼原則計算範例」（下稱物價調整補貼原則）中「總指數2.5%」之計算方式計算，原告就系爭工程一、系爭工程二之履約成本分別致增新臺幣（下同）957萬2,996元及520萬6,502元（計算式詳附表一、附表二）。
　㈢系爭工程一、系爭工程二雖曾變更工程，而如認被告所稱以變更設計月取代開標月之主張為有理由，仍應區分原契約工項及變更設計工項為不同處理。亦即，原契約工項與變更設計無關，故仍應以開標月與各期估驗月之物價指數計算物價調整款，僅有變更設計工項改以變更設計月與各期估驗月之物價指數計算物價調整款。基此，以前揭相同計算方式計算，原告就系爭工程一、系爭工程二之履約成本也分別增加821萬6,049元及430萬508元（計算式詳附表三、附表四）。
　㈣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459萬6,6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如受有利之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⒊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工程一之契約並無關於物價調整之約定；系爭工程二契約第23條第㈩項約定「物價條款：將來不得因物價波動要求追加工程款」，足認系爭工程二已明確排除不得主張物價調整款。況觀諸系爭兩項工程契約第4條第㈣、㈧項之約定，足認已明確列舉可增減契約價金之事由，惟未將物價漲跌作為增減價金之事由，顯有意排除物價漲跌之調整理由。
  ㈡再者，依據兩造契約第20條第㈠項之約定觀之，廠商如認單價不合理，低於市場行情，亦可議價之。兩造就系爭工程一、二於變更設計時，物價較原開標月之物價已有上漲，故變更設計時，原告可提出重新議價，原告當時未提出重新議價，有可能早已取得所需原物料，或其他原因而未提出，而物價已上漲為原告於變更設計時所明知，並非無法預料，故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㈢系爭兩項工程於變更設計時已有增加工程金額，足認兩造於變更設計時已就價金再為合意，故如有物價調整之適用，應以最後一次變更設計之期日作為物價調整之基準日，並非以契約簽訂日為基準日。依此計算，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漲幅便未超過2.5%，而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㈣縱有物價調整之適用，惟就原告主張之計算方式及金額，亦屬不當：
　⒈系爭工程一之部分：依第一次變更設計明細表可知，項次2-1、12-1、15-1、16-1、33-1、37-41…等，原契約估列之單價、數量及金額皆為0，足認110年4月20日變更設計時為兩造認同之單價，故上述變更設計之項目及金額，應以110年4月之營建物價指數為基準月計算之。110年8月24日第二次變更設計，亦有許多工項原契約及第一次變更設計估列之單價、數量及金額皆為0，故上述變更設計之項目及金額，應以110年8月之營建物價指數為基準月計算之。
　⒉系爭工程二之部分：本工程於111年7月28日辦理變更設計，增加金額543萬9,345元，依原告第一次變更設計明細表可知項次21-23皆屬新增工項，且就上開全部金額亦經過議價及開標。故就上述金額，應以111年7月之營建物價指數為基準月計算之。
　㈤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⒊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件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本院卷二346至347頁）：　　
  ㈠兩造於108年1月17日簽訂系爭工程一契約，該工程係於107年12月12日公開開標，開工日期為107年12月24日、預定竣工日期為110年7月1日、實際竣工日期為110年6月30日，被告並於110年10月15日編制結算驗收證明書。
  ㈡兩造於110年5月31日簽訂系爭工程二契約，該工程係於110年4月13日公開開標，開工日期為110年7月10日、預定竣工日期為111年9月2日、實際竣工日期為111年10月28日，被告並於112年1月31日編制結算驗收證明書。
  ㈢原告於施工期間未曾向被告請求因物價上漲辦理契約變更，至上開工程完工驗收結算完畢後始請求增加給付物價調整款。
  ㈣系爭工程一於契約中並未載明「本契約不依物價指數變動情形調整工程款」等文字。
  ㈤系爭工程二於契約第5條第㈠項第6款、第7款均記載「本契約不依物價指數變動情形調整工程款」、第23條第㈩項記載「將來不得因物價波動要求追加工程款」。
  ㈥本件二個工程計算物價指數時，係按原證5之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總指數）銜接表計算（指數基期：110年=100）。
四、本件兩造爭執事項如下（本院卷二347頁）：
　㈠本件二個工程有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㈡承上，若有，原告得請求給付物價調整款之數額分別為何？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所規定之情事變更原則，乃為因應情事驟變之特性所作之事後補救規範，旨在對於契約成立或法律關係發生後，為法律效果發生原因之法律要件基礎或環境，於法律效力終了前，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變動，如仍貫徹原定之法律效果，顯失公平者，法院得依情事變更原則加以公平裁量，以合理分配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進而為增減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以調整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使之趨於公平之結果。因此，當事人苟於契約中對於日後所發生之風險預作公平分配之約定，而綜合當事人之真意、契約之內容及目的、社會經濟情況與一般觀念，認該風險事故之發生及風險變動之範圍，為當事人於訂約時所能預料，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之原則，當事人僅能依原契約之約定行使權利，而不得再根據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減給付（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35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惟該項風險之發生及變動之範圍，若非客觀情事之常態發展，且已逾當事人於訂約時所認知之基礎或環境，而顯難有預見之可能性時，本於誠信原則對契約規整之機能，自仍應許當事人依情事變更原則調整契約之效力，不受契約原訂排除條款之拘束，庶符情事變更原則所蘊涵之公平理念（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3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換言之，倘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契約之一造得向法院聲請增減給付，以符誠信原則。然若當事人事前已約定排除條款，排除民法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時，原則上應認契約當事人對於風險事故之發生及風險變動之範圍，均於訂約時所能預料，已做好評估，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之原則，自不允許事後再以情事變更為由，請求增減給付；僅有在特別例外之情形下，亦即事後風險的發生及變動的範圍，已逾當事人於訂約時所認知的基礎或環境，而顯難有預見可能性，且所造成之效果遠遠超過當事人所能承受時，始允許當事人依情事變更原則調整契約效力，不受契約原訂排除條款的拘束，以符合情事變更原則所蘊含之公平理念。是以，當事人既於事前約定排除條款，在判斷是否仍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時，仍應要兼衡「契約嚴守」、「契約神聖」原則與「公平理念」、「誠實信用原則」間之平衡，同時顧及契約他造當事人之利益，必須從嚴認定，始為合理。
  ㈡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97年10月23日工程企字第09700439070號函釋：本會97年4月15日修訂「工程採購契約範本」，將物價指數調整方式之調整門檻均降為0%，係供機關辦理工程採購訂定招標文件參考，尚無強制機關僅得以上開比率為限。針對現階段物價漲跌不一之情形，仍應設定適當之比例，較有助於工程履行過程的穩定，因此機關可於招標文件訂定以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漲跌幅逾2.5%部分辦理調整。98年4月21日工程企字第09800171260號函釋：修正「工程採購契約範本」，並於第5條第㈠項第6款將物價指數調整方式之總指數、中分類項目指數及個別項目指數門檻分別修正為2.5%、5%及10%，供機關辦理工程採購訂定招標文件參考等情，有工程會之函釋在卷可參（本院卷一57至109頁）。足見，依工程會之函釋，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漲跌幅逾2.5%，即有辦理調整物價之必要。
  ㈢依行政院主計處營造工程物價（總指數）銜接表（指數基期：民國110年=100）所載（本院卷一235頁），系爭工程一於107年12月開標、開工時指數為87.74，至110年6月竣工時為101.25，110年10月結算時為102.98；另系爭工程二於110年4月開標時指數為97.34，110年5月訂約時指數為99.6，至111年10月竣工時為107.69，112年1月結算時為108.69。是以，系爭兩工程訂約後之營造工程物價總指數變動均超過2.5%等情，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㈣系爭工程一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且物價調整款應為821萬6,049元：
　⒈系爭工程一於契約中並未載明「本契約不依物價指數變動情形調整工程款」等文字，反而於契約第5條第㈠項第6款明訂物價調整方式（本院卷一129至130頁），顯然兩造並未約定排除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而該工程於訂約後之營造工程物價總指數變動，以開標月和結算月來看（詳前揭㈢），幅度已超過17.37%，遠超過前揭工程會之函釋所稱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漲跌幅逾2.5%，即有必要辦理物價調整之建議，足見原告主張系爭工程一之契約於訂定後，因客觀基礎環境之事實變更，致履約期間物價上漲波動，物價在客觀上有非常態性之波動，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等情，應為可採。
　⒉被告辯稱系爭工程一於履約期間，曾有變更設計，斯時已有增加工程金額，足認兩造於變更設計時已就價金再為合意，故如有物價調整之適用，應以最後一次變更設計之期日作為物價調整之基準月，並非以契約簽訂日為基準月云云。經查，系爭工程一雖經二次變更，惟觀二次變更契約之詳細價目表所載，除第一次變更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三、3「品質管理，試驗規範及標準，土木工程及建築類檢驗，A3051混凝土鑽心試體切割蓋平與試驗」工項有微調原始契約之單價外，第二次變更契約詳細價目表完全沒有工項針對原始契約單價進行調整（本院卷一267至277頁），顯見系爭工程一之二次變更契約，主要乃係針對數量進行調整，並未就原始契約之單價合意進行調整。是以，本件就契約變更前之工項，自仍應以系爭工程一開標月之物價指數做為認定有無情事變更原則適用之基準月，僅有在變更契約時所增列之工項，必須以變更設計期日作為物價調整之基準月。從而，被告前揭辯稱系爭工程一全部工項均應以最後一次變更設計之期日作為物價調整之基準月，尚難憑採。
　⒊系爭工程一之契約第4條第㈣、㈧項雖有就契約價金之調整進行約定，惟該條與第5條中關於物價調整之約定係同時存在，顯然第4條約定並無被告所稱刻意將物價漲跌排除在增減價金事由之意涵；另契約第20條第㈠項之約定，觀其文字，乃係指機關（即被告）認有必要時，得變更契約及轉讓之約定，並非賦與廠商（即原告）得以就機關欲變更契約以外之內容，進行議價之權利（本院卷一182至187頁、210至211頁）。是以，被告以前揭契約約定，辯稱本件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亦無理由。
　⒋兩造於簽訂系爭工程一之契約後，於履約期間，因物價在客觀上有非常態性之波動，故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乙節，已如前所述，而被告對於原告依據「物價調整補貼原則」中計算方式二「總指數2.5%」所列公式（本院卷一338頁）加以計算物價調整款並不爭執（本院卷二302頁），則本案自得以上開計算方式認定原告所能請求之物價調整款。惟因系爭工程一在履約期間，曾變更設計，而觀諸原告所提之變更設計詳細價目表（本院卷一267至277頁），就第一次之變更設計，其中項次壹、一、2-1、12-1、15-1、16-1、33-1；項次壹、三、1-2、2-1、3-1、4-1等，均係就原契約已約定施作之項目進行追加工程，而追加之部分，均有提高原契約所估列之單價；項次壹、一、37、39至41之項目，則均是原契約所無。由此足認兩造已有依當時客觀情狀而磋商出變更設計時各工項之估列金額，故上述變更設計之項目及金額，自應以第一次變更設計時之營建物價指數為基準月計算之。同理，兩造所為之第二次變更設計，也有前述相同之情形，故第二次變更設計之項目及金額，亦應以當月之營建物價指數為基準月計算之。準此，在套用前揭計算公式計算時，仍應區分原契約工項及變更設計工項為不同處理。亦即，原契約工項與變更設計無關，故仍應以開標月與各期估驗月之物價指數計算物價調整款，僅有變更設計工項改以變更設計月與各期估驗月之物價指數計算物價調整款。
　⒌原告爰依「物價調整補貼原則」中所列計算方式二「總指數2.5%」所列公式，臚列開標當月指數、二次簽訂議定書日期（即變更設計）暨當月指數、估驗期別、估驗年月、指數增減率、當期估驗直接工程費、複價比例（被告對於原告所列之內容、數額，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二346頁），並區分原契約工項和變更設計工項加以計算，算出系爭工程一之物價調整款共計821萬6,049元（詳附件三），自有理由。
　㈤系爭工程二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⒈系爭工程二於契約第5條第㈠項第6款、第7款均記載「本契約不依物價指數變動情形調整工程款」、第23條第㈩項記載「將來不得因物價波動要求追加工程款」（見前揭不爭執事項㈤），顯有特別約定排除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此時，揆諸前揭五、㈠之說明，僅有在特別例外之情形下，亦即事後風險的發生及變動的範圍，已逾當事人於訂約時所認知的基礎或環境，而顯難有預見可能性，且所造成之效果遠遠超過當事人所能承受時，始能不受契約原訂排除條款的拘束。
　⒉經查，系爭工程二係於110年4月開標、5月簽約，依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總指數）銜接表（指數基期：110年=100）所示（本院卷一235頁），於開標、簽約前之數月，109年12月至110年1月之物價指數，分別為92.76、94.90，隔月漲幅就已高達2.3%，已極為接近工程會函釋所稱有調整物價必要之漲幅2.5%，更甚者，當兩造於110年5月31日簽約時，109年12月至110年4月這段期間之物價指數，分別為92.76、94.90、94.94、95.97、97.34，相隔短短4個月，漲幅更高達近4.9%，而觀諸當時之時空背景，乃COVID 19疫情於全球肆虐，導致缺工缺料、物價上漲，此應為兩造於訂約時均已知悉之事。因此，就被告之角度而言，自係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因擔心物價若持續上漲，日後實際支出之數額將難以估算，遂特別約明「將來不得因物價波動要求追加工程款」。而原告在明知因COVID 19疫情，導致物價指數已快速增幅之情形下，卻仍與被告約定排除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本應在相當程度內（不以物價指數增幅2.5%為準）承擔因疫情所造成物價指數上漲之風險。況且，兩造於110年5月31日簽約前之110年5月15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就已宣布提升雙北地區疫情警戒至第三級，再於110年5月19日更宣布提升全國疫情警戒至第三級，復於110年5月25日將全國三級警戒延長至110年6月14日，此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新聞稿、中央社報導等在卷可憑（本院卷二349至359頁）。換言之，原告在我國COVID 19疫情正嚴峻之情形下簽約，且當時COVID 19疫情已在全球肆虐1年有餘，尚未止歇，縱有疫苗陸續抵台，短期內疫情是否就能和緩？缺工缺料之情形何時改善？相信在當時之時空背景下，無人能夠保證，實屬無從預料。因此，COVID 19疫情既不是在兩造簽約後始爆發，則原告在訂約時，對於疫情延續多久、缺工缺料情形何時改善等是類無從預料之情形，已有所預見，則原告以樂觀之態度，主觀上認為在疫苗抵台後就會控制疫情，並會於短期內恢復正常生活，仍願意與被告約定排除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事後自不能因其樂觀之態度，將物價上漲所多支出之成本，遽然要求被告承擔，除非多支出之成本已遠遠超過原告所能承受時，始極為例外的允許為物價調整。
　⒊本院審酌系爭工程二最終結算總價為8,149萬940元（見本院卷一17頁之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而依原告以前揭系爭工程一之相同方式計算，各期之指數增減率，落在6%至12%間，物價調整款總計為434萬508元（詳附件四），指數增減率雖然已超出工程會所建議應調整物價之漲幅2.5%，然以結算總價與物價調整款兩者來看，其主張多支出之成本，則僅多出約5%，是否已遠遠超過原告所能承受之損失，尚非無疑。從而，本院認系爭工程二之契約既已特別約明排除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而本件亦未符合得不受契約原訂排除條款拘束的要件，故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增加給付，即無理由。
　㈥按當事人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法院增加給付，為形成之訴，應待法院判決確定，雙方當事人之權利及義務內容始告確定。義務人之給付期限，應於法院為增加給付判決確定時屆至，並自翌日起負遲延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924號判決參照）。本件原告雖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惟依上說明，被告之遲延責任須於本件判決確定始發生，故原告請求就系爭工程一之物價調整款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之法定利息，核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原告給付系爭工程一之物價調整款821萬6,049元，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年息百分之5之利息，為有理由。原告其餘請求，則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八、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張佐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張宇安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建字第23號
原      告  雙嶸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嘉宏  
訴訟代理人  吳柏宏律師
被      告  嘉義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翁章梁  
訴訟代理人  劉炯意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物價調整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821萬6,049元，及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56，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273萬8,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被告如以新臺幣821萬6,04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
執行。
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承攬被告公開招標之「嘉義縣民雄鄉台一線0幹線雨水下
    水道系統改善工程」（下爭系爭工程一）及「荷苞嶼排水系
    統-大館支線一及大館支線二治理工程」（下爭系爭工程二
    ），現已完工。惟於履約期間中，因訂約時無法預料之營建
    物價大幅上漲，期間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漲幅超過2.5%，而系
    爭工程一契約第5條第㈠項第6、7款之約定，既未排除物價調
    整相關約定之適用，被告自應給付物價調整款。系爭工程二
    契約第五條第㈠項第6、7款雖有不依物價指數變動調整工程
    款之約定，惟該工程係於110年4月開標、簽約，依照110年
    前3年每年4月之物價指數與全年物價指數平均數計算，指數
    增減率最高僅約1.03%，未達到採購契約範本規定之2.5%指
    數增減率門檻。然而，依簽約後公佈之110年4月物價指數與
    全年物價指數平均數計算，指數增減率則為超過採購契約範
    本規定調整門檻之2.73%，應認為訂約後因客觀基礎環境之
    事實變更，致履約期間之物價波動，係屬不可預料，倘令原
    告承擔此等增加之成本費用，顯有違反誠信原則及不公平之
    情，故仍應適用情事變更原則予以調整。
　㈡依據「機關已訂約施工中工程因應營建物價變動之物價調整
    補貼原則計算範例」（下稱物價調整補貼原則）中「總指數
    2.5%」之計算方式計算，原告就系爭工程一、系爭工程二之
    履約成本分別致增新臺幣（下同）957萬2,996元及520萬6,5
    02元（計算式詳附表一、附表二）。
　㈢系爭工程一、系爭工程二雖曾變更工程，而如認被告所稱以
    變更設計月取代開標月之主張為有理由，仍應區分原契約工
    項及變更設計工項為不同處理。亦即，原契約工項與變更設
    計無關，故仍應以開標月與各期估驗月之物價指數計算物價
    調整款，僅有變更設計工項改以變更設計月與各期估驗月之
    物價指數計算物價調整款。基此，以前揭相同計算方式計算
    ，原告就系爭工程一、系爭工程二之履約成本也分別增加82
    1萬6,049元及430萬508元（計算式詳附表三、附表四）。
　㈣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459萬6,6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如受
    有利之判決，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⒊訴訟費用由
    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　　
  ㈠系爭工程一之契約並無關於物價調整之約定；系爭工程二契
    約第23條第㈩項約定「物價條款：將來不得因物價波動要求
    追加工程款」，足認系爭工程二已明確排除不得主張物價調
    整款。況觀諸系爭兩項工程契約第4條第㈣、㈧項之約定，足
    認已明確列舉可增減契約價金之事由，惟未將物價漲跌作為
    增減價金之事由，顯有意排除物價漲跌之調整理由。
  ㈡再者，依據兩造契約第20條第㈠項之約定觀之，廠商如認單價
    不合理，低於市場行情，亦可議價之。兩造就系爭工程一、
    二於變更設計時，物價較原開標月之物價已有上漲，故變更
    設計時，原告可提出重新議價，原告當時未提出重新議價，
    有可能早已取得所需原物料，或其他原因而未提出，而物價
    已上漲為原告於變更設計時所明知，並非無法預料，故無情
    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㈢系爭兩項工程於變更設計時已有增加工程金額，足認兩造於
    變更設計時已就價金再為合意，故如有物價調整之適用，應
    以最後一次變更設計之期日作為物價調整之基準日，並非以
    契約簽訂日為基準日。依此計算，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漲幅便
    未超過2.5%，而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㈣縱有物價調整之適用，惟就原告主張之計算方式及金額，亦
    屬不當：
　⒈系爭工程一之部分：依第一次變更設計明細表可知，項次2-1
    、12-1、15-1、16-1、33-1、37-41…等，原契約估列之單價
    、數量及金額皆為0，足認110年4月20日變更設計時為兩造
    認同之單價，故上述變更設計之項目及金額，應以110年4月
    之營建物價指數為基準月計算之。110年8月24日第二次變更
    設計，亦有許多工項原契約及第一次變更設計估列之單價、
    數量及金額皆為0，故上述變更設計之項目及金額，應以110
    年8月之營建物價指數為基準月計算之。
　⒉系爭工程二之部分：本工程於111年7月28日辦理變更設計，
    增加金額543萬9,345元，依原告第一次變更設計明細表可知
    項次21-23皆屬新增工項，且就上開全部金額亦經過議價及
    開標。故就上述金額，應以111年7月之營建物價指數為基準
    月計算之。
　㈤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假執行。⒊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件兩造不爭執事項如下（本院卷二346至347頁）：　　
  ㈠兩造於108年1月17日簽訂系爭工程一契約，該工程係於107年
    12月12日公開開標，開工日期為107年12月24日、預定竣工
    日期為110年7月1日、實際竣工日期為110年6月30日，被告
    並於110年10月15日編制結算驗收證明書。
  ㈡兩造於110年5月31日簽訂系爭工程二契約，該工程係於110年
    4月13日公開開標，開工日期為110年7月10日、預定竣工日
    期為111年9月2日、實際竣工日期為111年10月28日，被告並
    於112年1月31日編制結算驗收證明書。
  ㈢原告於施工期間未曾向被告請求因物價上漲辦理契約變更，
    至上開工程完工驗收結算完畢後始請求增加給付物價調整款
    。
  ㈣系爭工程一於契約中並未載明「本契約不依物價指數變動情
    形調整工程款」等文字。
  ㈤系爭工程二於契約第5條第㈠項第6款、第7款均記載「本契約
    不依物價指數變動情形調整工程款」、第23條第㈩項記載「
    將來不得因物價波動要求追加工程款」。
  ㈥本件二個工程計算物價指數時，係按原證5之營造工程物價指
    數（總指數）銜接表計算（指數基期：110年=100）。
四、本件兩造爭執事項如下（本院卷二347頁）：
　㈠本件二個工程有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㈡承上，若有，原告得請求給付物價調整款之數額分別為何？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
    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
    原有之效果，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又民法第227
    條之2第1項所規定之情事變更原則，乃為因應情事驟變之特
    性所作之事後補救規範，旨在對於契約成立或法律關係發生
    後，為法律效果發生原因之法律要件基礎或環境，於法律效
    力終了前，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所得
    預料之變動，如仍貫徹原定之法律效果，顯失公平者，法院
    得依情事變更原則加以公平裁量，以合理分配當事人間之風
    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進而為增減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
    果，以調整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使之趨於公平之結果。因
    此，當事人苟於契約中對於日後所發生之風險預作公平分配
    之約定，而綜合當事人之真意、契約之內容及目的、社會經
    濟情況與一般觀念，認該風險事故之發生及風險變動之範圍
    ，為當事人於訂約時所能預料，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
    神聖」之原則，當事人僅能依原契約之約定行使權利，而不
    得再根據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減給付（最高法院105年度
    台上字第235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惟該項風險之發生及
    變動之範圍，若非客觀情事之常態發展，且已逾當事人於訂
    約時所認知之基礎或環境，而顯難有預見之可能性時，本於
    誠信原則對契約規整之機能，自仍應許當事人依情事變更原
    則調整契約之效力，不受契約原訂排除條款之拘束，庶符情
    事變更原則所蘊涵之公平理念（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
    3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換言之，倘契約成立後，情事變
    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依民法第
    227條之2第1項規定，契約之一造得向法院聲請增減給付，
    以符誠信原則。然若當事人事前已約定排除條款，排除民法
    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時，原則上應認契約當事人對於風險事
    故之發生及風險變動之範圍，均於訂約時所能預料，已做好
    評估，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之原則，自不允許
    事後再以情事變更為由，請求增減給付；僅有在特別例外之
    情形下，亦即事後風險的發生及變動的範圍，已逾當事人於
    訂約時所認知的基礎或環境，而顯難有預見可能性，且所造
    成之效果遠遠超過當事人所能承受時，始允許當事人依情事
    變更原則調整契約效力，不受契約原訂排除條款的拘束，以
    符合情事變更原則所蘊含之公平理念。是以，當事人既於事
    前約定排除條款，在判斷是否仍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時，
    仍應要兼衡「契約嚴守」、「契約神聖」原則與「公平理念
    」、「誠實信用原則」間之平衡，同時顧及契約他造當事人
    之利益，必須從嚴認定，始為合理。
  ㈡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97年10月23日工程
    企字第09700439070號函釋：本會97年4月15日修訂「工程採
    購契約範本」，將物價指數調整方式之調整門檻均降為0%，
    係供機關辦理工程採購訂定招標文件參考，尚無強制機關僅
    得以上開比率為限。針對現階段物價漲跌不一之情形，仍應
    設定適當之比例，較有助於工程履行過程的穩定，因此機關
    可於招標文件訂定以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漲跌幅逾2.5%部分辦
    理調整。98年4月21日工程企字第09800171260號函釋：修正
    「工程採購契約範本」，並於第5條第㈠項第6款將物價指數
    調整方式之總指數、中分類項目指數及個別項目指數門檻分
    別修正為2.5%、5%及10%，供機關辦理工程採購訂定招標文
    件參考等情，有工程會之函釋在卷可參（本院卷一57至109
    頁）。足見，依工程會之函釋，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漲跌幅逾
    2.5%，即有辦理調整物價之必要。
  ㈢依行政院主計處營造工程物價（總指數）銜接表（指數基期
    ：民國110年=100）所載（本院卷一235頁），系爭工程一於
    107年12月開標、開工時指數為87.74，至110年6月竣工時為
    101.25，110年10月結算時為102.98；另系爭工程二於110年
    4月開標時指數為97.34，110年5月訂約時指數為99.6，至11
    1年10月竣工時為107.69，112年1月結算時為108.69。是以
    ，系爭兩工程訂約後之營造工程物價總指數變動均超過2.5%
    等情，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㈣系爭工程一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且物價調整款應為821萬
    6,049元：
　⒈系爭工程一於契約中並未載明「本契約不依物價指數變動情
    形調整工程款」等文字，反而於契約第5條第㈠項第6款明訂
    物價調整方式（本院卷一129至130頁），顯然兩造並未約定
    排除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而該工程於訂約後之營造工程物
    價總指數變動，以開標月和結算月來看（詳前揭㈢），幅度
    已超過17.37%，遠超過前揭工程會之函釋所稱營造工程物價
    指數漲跌幅逾2.5%，即有必要辦理物價調整之建議，足見原
    告主張系爭工程一之契約於訂定後，因客觀基礎環境之事實
    變更，致履約期間物價上漲波動，物價在客觀上有非常態性
    之波動，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等情，應為可採。
　⒉被告辯稱系爭工程一於履約期間，曾有變更設計，斯時已有
    增加工程金額，足認兩造於變更設計時已就價金再為合意，
    故如有物價調整之適用，應以最後一次變更設計之期日作為
    物價調整之基準月，並非以契約簽訂日為基準月云云。經查
    ，系爭工程一雖經二次變更，惟觀二次變更契約之詳細價目
    表所載，除第一次變更契約詳細價目表項次三、3「品質管
    理，試驗規範及標準，土木工程及建築類檢驗，A3051混凝
    土鑽心試體切割蓋平與試驗」工項有微調原始契約之單價外
    ，第二次變更契約詳細價目表完全沒有工項針對原始契約單
    價進行調整（本院卷一267至277頁），顯見系爭工程一之二
    次變更契約，主要乃係針對數量進行調整，並未就原始契約
    之單價合意進行調整。是以，本件就契約變更前之工項，自
    仍應以系爭工程一開標月之物價指數做為認定有無情事變更
    原則適用之基準月，僅有在變更契約時所增列之工項，必須
    以變更設計期日作為物價調整之基準月。從而，被告前揭辯
    稱系爭工程一全部工項均應以最後一次變更設計之期日作為
    物價調整之基準月，尚難憑採。
　⒊系爭工程一之契約第4條第㈣、㈧項雖有就契約價金之調整進行
    約定，惟該條與第5條中關於物價調整之約定係同時存在，
    顯然第4條約定並無被告所稱刻意將物價漲跌排除在增減價
    金事由之意涵；另契約第20條第㈠項之約定，觀其文字，乃
    係指機關（即被告）認有必要時，得變更契約及轉讓之約定
    ，並非賦與廠商（即原告）得以就機關欲變更契約以外之內
    容，進行議價之權利（本院卷一182至187頁、210至211頁）
    。是以，被告以前揭契約約定，辯稱本件無情事變更原則之
    適用，亦無理由。
　⒋兩造於簽訂系爭工程一之契約後，於履約期間，因物價在客
    觀上有非常態性之波動，故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乙節，已
    如前所述，而被告對於原告依據「物價調整補貼原則」中計
    算方式二「總指數2.5%」所列公式（本院卷一338頁）加以
    計算物價調整款並不爭執（本院卷二302頁），則本案自得
    以上開計算方式認定原告所能請求之物價調整款。惟因系爭
    工程一在履約期間，曾變更設計，而觀諸原告所提之變更設
    計詳細價目表（本院卷一267至277頁），就第一次之變更設
    計，其中項次壹、一、2-1、12-1、15-1、16-1、33-1；項
    次壹、三、1-2、2-1、3-1、4-1等，均係就原契約已約定施
    作之項目進行追加工程，而追加之部分，均有提高原契約所
    估列之單價；項次壹、一、37、39至41之項目，則均是原契
    約所無。由此足認兩造已有依當時客觀情狀而磋商出變更設
    計時各工項之估列金額，故上述變更設計之項目及金額，自
    應以第一次變更設計時之營建物價指數為基準月計算之。同
    理，兩造所為之第二次變更設計，也有前述相同之情形，故
    第二次變更設計之項目及金額，亦應以當月之營建物價指數
    為基準月計算之。準此，在套用前揭計算公式計算時，仍應
    區分原契約工項及變更設計工項為不同處理。亦即，原契約
    工項與變更設計無關，故仍應以開標月與各期估驗月之物價
    指數計算物價調整款，僅有變更設計工項改以變更設計月與
    各期估驗月之物價指數計算物價調整款。
　⒌原告爰依「物價調整補貼原則」中所列計算方式二「總指數2
    .5%」所列公式，臚列開標當月指數、二次簽訂議定書日期
    （即變更設計）暨當月指數、估驗期別、估驗年月、指數增
    減率、當期估驗直接工程費、複價比例（被告對於原告所列
    之內容、數額，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二346頁），並區分原
    契約工項和變更設計工項加以計算，算出系爭工程一之物價
    調整款共計821萬6,049元（詳附件三），自有理由。
　㈤系爭工程二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⒈系爭工程二於契約第5條第㈠項第6款、第7款均記載「本契約
    不依物價指數變動情形調整工程款」、第23條第㈩項記載「
    將來不得因物價波動要求追加工程款」（見前揭不爭執事項
    ㈤），顯有特別約定排除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此時，揆諸
    前揭五、㈠之說明，僅有在特別例外之情形下，亦即事後風
    險的發生及變動的範圍，已逾當事人於訂約時所認知的基礎
    或環境，而顯難有預見可能性，且所造成之效果遠遠超過當
    事人所能承受時，始能不受契約原訂排除條款的拘束。
　⒉經查，系爭工程二係於110年4月開標、5月簽約，依營造工程
    物價指數（總指數）銜接表（指數基期：110年=100）所示
    （本院卷一235頁），於開標、簽約前之數月，109年12月至
    110年1月之物價指數，分別為92.76、94.90，隔月漲幅就已
    高達2.3%，已極為接近工程會函釋所稱有調整物價必要之漲
    幅2.5%，更甚者，當兩造於110年5月31日簽約時，109年12
    月至110年4月這段期間之物價指數，分別為92.76、94.90、
    94.94、95.97、97.34，相隔短短4個月，漲幅更高達近4.9%
    ，而觀諸當時之時空背景，乃COVID 19疫情於全球肆虐，導
    致缺工缺料、物價上漲，此應為兩造於訂約時均已知悉之事
    。因此，就被告之角度而言，自係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因
    擔心物價若持續上漲，日後實際支出之數額將難以估算，遂
    特別約明「將來不得因物價波動要求追加工程款」。而原告
    在明知因COVID 19疫情，導致物價指數已快速增幅之情形下
    ，卻仍與被告約定排除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本應在相當程
    度內（不以物價指數增幅2.5%為準）承擔因疫情所造成物價
    指數上漲之風險。況且，兩造於110年5月31日簽約前之110
    年5月15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就已宣布提升雙北地區
    疫情警戒至第三級，再於110年5月19日更宣布提升全國疫情
    警戒至第三級，復於110年5月25日將全國三級警戒延長至11
    0年6月14日，此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新聞稿、中央社
    報導等在卷可憑（本院卷二349至359頁）。換言之，原告在
    我國COVID 19疫情正嚴峻之情形下簽約，且當時COVID 19疫
    情已在全球肆虐1年有餘，尚未止歇，縱有疫苗陸續抵台，
    短期內疫情是否就能和緩？缺工缺料之情形何時改善？相信
    在當時之時空背景下，無人能夠保證，實屬無從預料。因此
    ，COVID 19疫情既不是在兩造簽約後始爆發，則原告在訂約
    時，對於疫情延續多久、缺工缺料情形何時改善等是類無從
    預料之情形，已有所預見，則原告以樂觀之態度，主觀上認
    為在疫苗抵台後就會控制疫情，並會於短期內恢復正常生活
    ，仍願意與被告約定排除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事後自不能
    因其樂觀之態度，將物價上漲所多支出之成本，遽然要求被
    告承擔，除非多支出之成本已遠遠超過原告所能承受時，始
    極為例外的允許為物價調整。
　⒊本院審酌系爭工程二最終結算總價為8,149萬940元（見本院
    卷一17頁之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而依原告以前揭系爭工
    程一之相同方式計算，各期之指數增減率，落在6%至12%間
    ，物價調整款總計為434萬508元（詳附件四），指數增減率
    雖然已超出工程會所建議應調整物價之漲幅2.5%，然以結算
    總價與物價調整款兩者來看，其主張多支出之成本，則僅多
    出約5%，是否已遠遠超過原告所能承受之損失，尚非無疑。
    從而，本院認系爭工程二之契約既已特別約明排除情事變更
    原則之適用，而本件亦未符合得不受契約原訂排除條款拘束
    的要件，故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增
    加給付，即無理由。
　㈥按當事人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法院增加給付，
    為形成之訴，應待法院判決確定，雙方當事人之權利及義務
    內容始告確定。義務人之給付期限，應於法院為增加給付判
    決確定時屆至，並自翌日起負遲延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
    台上字第1924號判決參照）。本件原告雖請求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惟依
    上說明，被告之遲延責任須於本件判決確定始發生，故原告
    請求就系爭工程一之物價調整款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之法定
    利息，核屬有據，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請求原告給
    付系爭工程一之物價調整款821萬6,049元，及自本判決確定
    翌日起年息百分之5之利息，為有理由。原告其餘請求，則
    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暨攻
    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
    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八、本件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或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予
    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予
    駁回。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張佐榕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張宇安


